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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5-011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盛金控 股票代码 0026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公银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 1115 号北京银行大楼 15 和 12 层 

传真 0791-86267237 

电话 0791-86267237 

电子信箱 zqb@gsfin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证券业务为主，同时开展投资等业务。 

1、证券业务 

公司证券业务运营实体为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及其下属企业国盛期货、国盛资管、国盛弘远。公司证

券业务类型涉及经纪与财富管理、投资银行、投资与交易、资产管理、资本中介等，其中： 

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为个人和机构客户提供证券经纪和期货经纪服务，推广和销售证券及金融产品，

通过报告、路演、策略会、调研和电话会议等多种形式提供专业化研究和咨询等服务，赚取手续费、佣金

及相关收入。 

投资银行业务，为机构客户提供包括股票承销保荐、债券承销、并购重组财务顾问、新三板推荐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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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赚取承销费、保荐费、财务顾问费及相关收入。 

投资与交易业务，从事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直接投资类、衍生类产品及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和做市

业务，赚取投资收益。 

资产管理业务，根据客户需求开发资产管理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包括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及基于资产管理业务牌照的延伸为资产管理产品（非公开发行）提供投资顾

问业务等，赚取管理费、业绩报酬及相关收入。 

资本中介业务，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行权融资等资本中介服务，赚取

利息及相关收入。 

报告期，公司证券业务的业务类型和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投资等业务 

目前投资业务主要为对存量业务的管理，报告期内未新增投资项目。公司投资业务指的是公司内除证

券业务板块外各主体对外部企业的股权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投资是境内股权投资平

台，全资子公司香港投资、国盛环球是境外投资平台。 

公司还紧密围绕公司内各主体特别是证券业务板块的业务需求发展金融科技，支持公司金融科技格局

的规划、搭建与发展，提升公司信息化水平。 

3、报告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22 年 

营业总收入（元） 2,006,832,574.92  1,873,554,752.03  7.11  1,894,007,2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67,413,149.31  -29,984,101.49  658.34  -436,745,64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4,421,108.73  -39,949,783.55  486.54  -445,720,83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4,590,863,550.34  558,628,636.38  721.81  -1,892,674,12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0.0155  658.34  -0.22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0.0155  658.34  -0.2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0.27% 
上升 1.79 个百分

点 
-3.91% 

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2022 年末 

总资产（元） 45,580,335,179.79  32,504,608,270.25  40.23  30,783,063,38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1,124,478,401.89  10,929,151,804.27  1.79  10,950,217,7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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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总收入 424,271,487.38 435,329,642.43 404,252,346.08 742,979,09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06,699.32 21,523,232.64 38,588,704.63 84,294,51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21,549.52 21,352,753.87 36,824,546.71 77,222,25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7,200,731.42 -96,849.78 4,488,278,648.48 1,209,882,483.0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5,73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4,11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省交
通投资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5.52% 493,923,394 0   

雪松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11% 311,734,019 311,734,019 
质押 311,734,019 

冻结 311,734,019 

江西省财
政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7.58% 146,583,221 0   

南昌金融
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6.90% 133,575,768 0   

江西江投
资本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6.00% 116,080,704 0   

江西省建
材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00% 116,080,704 0   

江西赣粤
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06% 78,500,053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境外法
人 

2.01% 38,829,3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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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北京岫晞
股权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1% 33,000,042 0 冻结 33,000,042 

江西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国有法
人 

0.62% 11,924,4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赣粤高速为江西交投控股子公司，江西交投和赣粤高速为一致行动人；江投资
本和江西建材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中

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

金 

23,625,274 1.22% 1,576,900 0.08% 11,289,534 0.58% 0 0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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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经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2月19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9号）。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核准批复文件的要求办理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业绩承诺补偿事项所涉仲裁与诉讼 

（1）业绩承诺补偿案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收到南昌仲裁委送达的《裁决书》（案号：（2022）洪仲案裁字第 0231 号）

（以下简称“《裁决书》”），南昌仲裁委裁决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信托”）以

1 元的总价格向公司转让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311,734,0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1%），并向公司支付

相应现金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仲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9）。 

因雪松信托未在《裁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公司向南昌中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

申请对雪松信托就《裁决书》裁决事项进行强制执行。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收到南昌中院出具的《受

理案件通知书》（（2024）赣 01 执 691 号），南昌中院认为公司申请执行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立案执

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5）。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之日，公司仅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收到强制执行款 941,972.69 元，公司仍在

就股票等的强制执行事宜与执行法院等沟通推进中，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案号：（2024）赣 01 民特 159 号），

南昌中院于近期受理了申请人雪松信托向南昌中院提起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雪松信托申请撤销南昌仲

裁委作出的（2022）洪仲案裁字第 0231 号裁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

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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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24）赣 01 民特 159 号），

南昌中院驳回雪松信托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5）。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效力案 

2023 年 9 月 4 日，南昌仲裁委作出《裁决书》（（2022）洪仲案裁字第 0594 号），驳回申请人雪松

信托的全部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仲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收到南昌中

院送达的《受理通知书》（案号：（2024）赣 01 民特 32 号）文件，申请人雪松信托向南昌中院提起撤销

仲裁裁决诉讼，申请撤销南昌仲裁委于 2023 年 9 月 4 日作出的（2022）洪仲案裁字第 0594 号裁决书，南

昌中院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受理此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2）。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24）

赣 01 民特 32 号），南昌中院驳回雪松信托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

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3、2024 年 5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13 号）、《关于对李娥、吴艳艳、刘公

银、刘详扬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14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江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针对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公司高度重视，已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持续加强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法

律法规的学习，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财务核算水平、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并于收到该行

政监管措施一个月内向江西证监局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2024 年 5 月，因上述相同问题，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4〕第 103 号）。 

4、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等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8 日、2024 年 10 月 19 日

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2024-051）。 

5、国盛证券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向其参股公司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年利率为固定利率 3.10%/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2 日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之日，已向江信基金提供借款 546 万元。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朝东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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